	2011野猴子冬令營   報 名 表    

	· 第一梯次：100年1月21日 ~ 100年1月25日 (5天) ▓
· 第二梯次：100年1月27日 ~ 100年1月31日 (5天) ▓
· 第三梯次：100年2月8日 ~ 100年2月10日 (3天)  ▓

	帳號末4碼：


	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   □ 女

	就讀學校
	  ​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年級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

	聯絡地址
	

	身高
	
	體重
	

	與誰一起報名
	

	飲食習慣
	 □ 素食     □ 其他說明           

	健康資訊
	 □心臟疾病　□癲癇　□氣喘　□皮膚過敏

 □ 蠶豆症   □藥物反應過敏  □遺傳疾病  

其他需注意情形：         

	家長資料

	家長姓名
	
	與學員之關係
	

	住家地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 一起同住

	聯絡電話
	□住家：

□行動電話：
	□公司：

□傳真：

	E-MAIL信箱
	

	交代事項
	

	繳費方式

· ＡＴＭ轉帳或銀行匯款   銀行名稱：土地銀行花蓮分行(代號005)
  戶名：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  帳號  018 001 808 725

· 即期支票：支票請填上「禁止背書轉讓」，並填寫指定抬頭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「花蓮市國聯二路120號  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收」。

· 請於匯款後以e-mail (kids@block.com.tw)告知或傳真匯款單(03-8331136)將個人帳號的後4碼告知。

· 回傳報名表時請附上家長同意書並簽名

· 地址：花蓮市國聯二路120號

· 活動前1週，裝備檢查表與行前通知一併寄發
· 美美網 http://wintercamp2011.mmhot.tw


2011野猴子冬令營 注意事項及家長同意書

1、 招生對象、日期、費用：

· 招生對象：8歲~15歲

· 費用：5天營隊每人$12,000

         3天營隊每人$7200

提早報名優惠方案：11月15日前報名可享優惠價11,000元 (5天)、6,800 (3天)

· 活動日期：

第一梯次：100年1月21日 ~ 100年1月25日 (5天)

第二梯次：100年1月27日 ~ 100年1月31日 (5天)

第三梯次：100年2月8日 ~ 100年2月10日  (3天)

· 即日起報名，每梯次24名額滿為止。

· 活動地點：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、米亞丸森林基地。

2、 變更報名：

家長提出申請後，若欲變更申請內容，如：梯次變更、早退、指定同組…等，為了維護學員個人的權益，請於報名表上填寫或來電告知。

3、 繳費方式：

繳交活動費用，請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· 匯款繳費ＡＴＭ轉帳：匯款帳號：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 李明遠 土銀花蓮分行( 0 0 5) 帳號：018-001-808-725
· 即期支票：支票請填上「禁止背書轉讓」，並填寫指定抬頭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「花蓮市國聯二路120號  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收」。

4、 健康聲明：

· 本活動以戶外生活及戶外活動之性質為主要，若有氣喘、癲癇、行動不便…等，不適合參加戶外訓練或團體戶外生活之疾病者，請勿勉強報名。

· 若有疾病需要轉導員或特別照顧之情況，請於報名時提供醫生診斷或書面詳細說明備查。

· 若於報名時未告知有任何不適應之症狀，以致造成教學或活動困擾，其責任概由報名本人或監護人自行負責，必要時本公司有權取消學員參加資格，提早通知家長帶回，而剩餘活動費用恕不退還。

5、 活動費包括：

· 活動期間露營、住宿等費用。

· 台北－花蓮來回火車票(接送車次時間以行前通知書為主)、短程交通接駁車。

· 活動期間所有伙食及餐費。

· 活動期間所參加之活動費用。

· 活動期間之照片光碟。

· 本公司於活動期間為每位學生投保意外保險新台幣200萬元整〈含意外醫療險20萬〉
6、 團費不包括：

· 純屬個人之消費：如電話費、個人購物費用、加買火車票費用等

· 未列入活動之有關費用。

7、 退費辦法：

學生家長於報名繳付相關費用後任意解除本契約者：

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，活動前15~30天前取消者，可退還該活動費之50%；參加活動前8~14天取消者，可退還該學費之30%，活動前7天取消，恕無法退費。

8、 責任問題：

· 為適應如異常氣候、地變、罷工等突發事件和交通狀況，本公司保留更動權。
· 如因個人行為不當，嚴重違本公司規定者，主辦單位得保留退學的權利，費用則不退回。
· 在團體行動中，私自離隊自行活動者，為安全起見，本公司將通知家長，並報警處理。
· 任何學員在活動期間，故意不守紀律或妨礙講課人員及團體活動正常者，本公司有權取消學員參加資格，提早通知家長帶回，而剩餘活動費用恕不退還。
· 用藥者請務必告知本公司。症狀嚴重者，為維護其他學員權利，本公司得保留遣反學員之權利。
· 學員必須遵守政府之條例，嚴禁攜帶違禁品及菸酒，違例者本公司保留遣反學員之權利，活動費則不退回。
· 建議學員於活動期間勿攜帶貴重物品，如：手機、電子產品及過多的零用錢…等，若遺失、損壞、借用糾紛…等問題，本公司不負權責。
· 活動期間所拍攝之活動畫面，均為野猴子無償使用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家長同意書
本人同意學員______________參加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舉辦之2011野猴子冬令營，並了解以上責任問題。如違反此規範以致產生不法情事或法律糾紛者均與貴公司無關。
        家長簽章： ___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簽署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承辦單位：野猴子戶外體驗有限公司   統編 53155185    負責人 李明遠

聯絡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二路120號

聯絡電話：+886-03-8332197     傳真：+886-03-8331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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